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培训中心文件
安培[2010]20号


关于举办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事故

预防与调查处理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AQ/T9006-2010,2010年6月1日起实施），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帮助企业做好事故预防和调查处理工作，全面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经研究，决定举办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事故预防与调查处理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培训对象

各企事业单位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

二、培训内容 
1.《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解读；

2.  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与实施内容；

3.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办法、标准、导则及检查程序；

4.重大危险源辨识、评估与控制；

5.重大危险源建档备案、分级管理及相关法律责任；

6．关键作业场所及设备设施风险评价和事故防范技术；

7．事故防范预警机制的建立；

8.事故调查处理程序与技巧；

9.典型案例分析。

3、 培训方式
课堂讲授与研讨交流相结合。
4、 培训时间及地点
第一期  2010年9月6日—10日（6日报到）呼和浩特
第二期  2010年9月13日—17日（13日报到） 南    京

具体报到地点及乘车路线另行通知。
5、 培训费用
培训费980元/人，资料费180元/人，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6、  其他事项
1． 请参加培训班的学员认真填写培训班报名回执表（见附件），提前传真至培训班会务组。
2． 培训考核合格者将颁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培训中心培训证书，请准备一张二寸免冠近照。

联系人：赵慧、雷长生

电话：（010）84851592、64463761

传真：（010）84852351、64463729

附件：培训班报名表

二〇一〇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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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及事故预防

与调查处理培训班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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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栗晶18710146066             报名传真：010-84852351

注：此表复制有效。
